


昆生环复〔2026〕18-2号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实验室搬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
你单位委托云南策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实验室搬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租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滇池卫城A4区（二期）B区1-2层6-7进行建设实验室，租用房屋占地面积291.99m2，建筑面积478.52m2，项目无土建工程，仅对房间进行内部改造装修后设置实验区域、办公区域等，不配置食堂和宿舍。设置的检验项目为：生活污水中常见毒物检测、人体毛发中常见毒物检测、血液中酒精残留检测、DNA检测。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
项目总投资200万元，环保投资11.596万元，占总投资的5.8%。
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出具的《关于对〈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实验室搬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昆环评估意见 〔2026〕18-2号)，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原则同意项目按《报告表》所述工程内容、规模、功能、排放标准、环保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回收利用”
的原则建设给排水、污水处理及回用系统，与区域排水系统相协调。
项目运营期废水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限值要求，经污水管网进入滇池卫城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于滇池卫城各小区内绿化浇灌。
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产生的冲厕废水经租用的闲置房屋配套的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二）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共设置1根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
项目运营期实验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甲醇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排放速率严格50%）。
项目非甲烷总烃、甲醇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排放标准；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中排放标准。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中限制要求。
项目施工期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项目东、西、南厂界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北厂界4类标准。
项目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排放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规范收集，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
[bookmark: _GoBack]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废包装品、未沾染化学试剂的破碎玻璃、废过滤头、滤纸等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血液实验剩余血液样本及实验残留物收集后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实验废水、废活性炭、废化学试剂、中和沉淀池污泥等危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有关规定。
（五）做好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报告表》中风险影响评价中的各项防范措施，并建设相应风险防范设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市生态环境局滇池度假分局备案。开展必要的应急培训、宣传和演练。
（六）项目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非甲烷总烃0.9660kg/a、甲醇1.673kg/a。
（七）认真组织实施《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监测，发现异常立即停产，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三、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各项措施，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调试后，按规定自主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本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你单位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请市生态环境局滇池度假分局负责组织项目环境现场执法和日常监督管理，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加强监督检查。
六、依法到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2026年2月12日












抄送：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滇池度假分局，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云南策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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